
宜蘭縣政府

「蘭海 鐵道 五漁村」閒置空間青年進駐遴選計畫─遴選辦法

一、計畫目的

    宜蘭縣政府辦理「蘭海 鐵道 五漁村」閒置空間青年進駐遴選計畫(以

    下簡稱本計畫)，為活化宜蘭在地之閒置空間，鼓勵人才回流或進駐

    五漁村，期能聚集青年的創造力，藉由本計畫實踐創業理想。

    以栽培青年創業與活絡在地為計畫核心，透過五漁村閒置之空間，規

    劃店面型、辦公室型之創業場域，提供創業輔導方案，期盼引進人才

    的同時，結合五漁村各別環境之人文地理及在地特色，促進地方產業

    發展，打造出多元化之創新創業聚落。

二、辦理單位

  (一)指導單位：交通部觀光署

  (二)主辦單位：宜蘭縣政府

  (三)承辦單位：青鳥文化制作股份有限公司

三、申請資格

  (一)對象：

    1、個人：20歲以上至45歲以下，且具中華民國國籍。

    2、團隊：團體、法人、機構或公司其負責人或代表人為20歲以上至

       45歲以下，其會址登記地址位於宜蘭縣境內尤佳。

  (二)資格與條件：

    1、有意願進駐宜蘭五漁村且自帶閒置空間者，其空間坐落於石城之範

       圍。

    2、具備長期營運能力，且願意長期深耕宜蘭(至少2年)。 

    3、長期關注與熱愛宜蘭，且投入宜蘭在地發展之品牌商家。

四、辦理期程

  (一)受理申請收件：公告日起至113年 5月 6日下午5時止。(紙本以

      郵戳為憑，逾期不受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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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二)公布評選結果：預定於113年 5月。

  (三)進駐創業空間：依據空間裝修完工時程而定，且進駐前應配合辦理

      簽約及相關進駐事宜。

五、申請方式及流程說明

  (一)申請方式：填寫線上報名表單。

      報名網址：https://2023opencall.yilan.travel/

  (二)申請應備文件：

    1、進駐申請表1份(附件一)。（個人須簽章，若為法人、機構、團體

       或公司須加蓋大小章）

    2、進駐計畫書(附件二)，紙本資料 10份及電子檔(限 PDF檔)，內容

       至少包含以下項目：

      (1)申請緣由/動機。

      (2)個人或團隊基本介紹、經歷及實績等。

      (3)整體營運構想：說明營運項目及其創意構想、人力規劃(參與成

         員及工作內容)、經營規劃、財務規劃、目標市場等。營運項目

         需檢核是否符合該空間之土地使用分區及建物用途相關規定。

      (4)空間改善構想：空間改造或修繕願景、初步構想(可用文字、圖

         片或照片說明)。 

      (5)預期效益：在地合作方案之創意、對地方產業發展或其他公共效

         益等。

      (6)回饋計畫：有利於在地之回饋機制或方案。

    3、空間應檢附資料：

      (1)空間與環境之現況照片。

      (2)合法建物之證明文件。

      (3)空間之土地使用分區及建物用途文件。

      (4)足資證明該建物所有權之證明文件。申請人非建物所有權人者，

         應另檢附所有權人同意使用證明文件。(如房屋租賃契約或切結

         書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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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4、切結書 1份(附件三)。

  (三)申請流程圖：

      

  (四)資料寄送資訊

    1、紙本資料寄送地址：105臺北市松山區富錦街 359巷 2弄 4號

       收件者：青鳥文化制作股份有限公司收，請註明「蘭海鐵道五漁村

       閒置空間青年進駐遴選計畫」。

    2、電子檔資料寄件信箱：bleubookyilan2023@gmail.com

       信件主旨：「蘭海鐵道五漁村閒置空間青年進駐遴選計畫」。

  (五)洽詢電話：(02)2550-0065 青鳥文化制作股份有限公司  黃小姐。

六、評選方式及流程說明

  (一)資格審查：就提送之申請文件進行資格審查，如申請者有缺漏文件，

      將通知申請者限期補件，待申請者文件齊全，始進行審查程序；若

      提送文件之內容，經審查有不實、偽造或資格不符者，則不予通過；

      未獲通過之申請案，其繳交文件不予退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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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二)進駐計畫書評選：

    1、採公平且公開之評選機制，召集相關領域之專家、學者及主辦單位

       代表，組成評選委員會進行評選。

    2、申請者應依通知之日期、時間、地點進行 20分鐘簡報說明(含 10

       分鐘詢答)。

    3、評分項目及權重：

      (1)經營模式之可行性與創新性 30%。

      (2)空間概念規劃可行性 25%。

      (3)永續經營及在地共好性 20%。

      (4)回饋計畫15%。

      (5)簡報及詢答 10%。

  (三)評選結果：

    1、正取 1名，備取 2名；主辦單位得視實際情況，增加備取名額。

    2、將公告至官方遴選網站，並通知評選結果予申請者。

    3、經評審委員會議決議，若無合適之對象，亦得從缺。

七、空間規劃及整備

  (一)空間說明：空間如位於一樓則應以對外開放營業之店面型態為主要

      經營模式，進行商品販售；空間如位於二樓則得以個人工作室型態

      經營，惟皆應配合所規範之營運時間為原則。

  (二)空間之整備，將依循五漁村整體發展之願景方向，由主辦單位委託

      執行廠商負責空間之規劃、設計與裝修工程，前列執行廠商提供之

      專業服務，以不超過      100      萬元（含稅）  為原則。惟實際空間整備完

      成所需之費用，將依照地點、環境、屋況及營業使用需求等，由執

      行廠商統籌評估規劃。

  (三)申請者可提出空間使用之功能性需求說明，整體統籌設計則由本計

畫執行廠商進行專業設計，整備改造項目包含設計、施工、傢俱設

      備製作安裝、相關行政簽證費用等。

範例：申請者自帶房屋(一般民宅)一、二樓，規劃做為咖啡廳，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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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層樓可容納 30人之座位，且二樓除座位區另可當作講座空間使用。

因此，申請者可提出「水電、廁所、咖啡工作區、收銀櫃檯、  30      人  

座位區、水杯餐具放置區與投影  /  會議空間  」之功能性需求。

  (四)於本計畫執行期間內，若因經營策略調整，欲委由其他廠商進行明

      顯空間之變動，須經主辦單位同意後始得為之，且不得破壞、刪減

      原訂計畫之裝修風格，與透過本計畫所完成之設備建置。

八、營運管理說明

  (一)進駐與離駐

    1、進駐

      (1)錄取者應於通知後，配合辦理簽約事宜，並於20個工作日內完

成簽約，否則視同棄權，由備取名單遞補。

      (2)錄取者須依據評選委員之建議修正進駐計畫書，並於10個工作

         日內繳交，修正後進駐計畫書將納入簽約附件。

      (3)錄取者之計畫申請人或其合夥人應實際進駐經營，不得於進駐

         期間更換負責人或合夥人，擅自更換負責人或合夥人且違反情

         節重大者，承辦單位得提前解除契約，並依離駐流程辦理相關

         事宜。

    2、離駐

      (1)契約期滿，應提出成果報告1份(內容包含前言、計畫摘要、執

         行情形、相關活動照片等資料)。

      (2)契約期未滿，因故提前離駐者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
        A、書面審查及現場會談：

           進駐單位因故提前離駐，應於離駐前30個日曆天向承辦單位

           提出申請，承辦單位將相關申請文件提交至主辦單位審查，

           並進行會談。

        B、提前解約之賠償機制

           進駐單位因故提前離駐，除完成前述會談後，將依照進駐合

           約制定之解約賠償機制，得要求進駐單位支付提前解約金(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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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裝修費兩年折舊機制，依照公告之100萬裝修費，合約期間

           兩年共24個月，每月折舊費用新臺幣 41,666.67元，四捨五

           入為新臺幣 41,667元)。

           範例：進駐單位 A進駐半年後，因家庭因素想改為自宅，選

           擇提早解約，解約金為 750,006元整。

           (計算方式：41,667×(24-6)＝41,667×18=750,006) 

      (3)進駐單位離駐後，不得對外使用「蘭海鐵道五漁村」閒置空間青

         年進駐之名義，若因此使主辦單位遭受損害，主辦單位得向該

         進駐單位請求損害賠償。

  (二)營運時間

    1、空間對外開放之基本營運時間：

      (1)星期五至星期一：上午10時至下午6時。

      (2)星期二至星期四：得由進駐單位自行擇日開放。

      (3)營業時間可依需求提早或延長，惟週末營業時間至少為8小時，

         營業時間內至少1人駐店，且不得無故休假或暫停開放。

    2、公休日：每週三為公告之公休日，進駐單位可視後續維運情況，調

       整空間之公休日。

    3、標示營運資訊：進駐單位需於店面明顯處清楚標示店名、營業時間、

       店休日、預約時間及營業項目等資訊，供遊客參考；如非店休日，

       而有臨時外出或出差情事時，亦須於店門口明顯處張貼說明，並

       留下預計返回時間或聯絡資訊。

  (三)支援輔導機制

      透過支援機制提供進駐單位創業輔導，包含外部訓練、空間維護、

      活動辦理、行銷廣告或商標專利申請等五大項目，輔導執行費用第1

      年為每個月2萬元上限；第2年則為每個月1萬元上限，共計24個

      月。項目說明如下：

    1、外部訓練：參加與營運內容直接相關之訓練課程。

    2、空間維護：整理維護營運空間之相關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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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3、活動辦理：自發性結合空間辦理活動之經費。

    4、行銷推廣：執行廣告宣傳行銷所支付之行銷推廣費用。

    5、商標專利申請：通過國內和國外商標或專利之申請費用。

  (四)進駐單位之義務

    1、本計畫已提供相關支援輔導機制，倘進駐期間有裝修或設備之毀

       損、汰換，進駐單位應自行負責處理。

    2、進駐單位應維護創業空間之環境清潔，如雜草修剪、垃圾清運等。

    3、進駐單位應配合參與主辦單位相關推廣活動及展出。

    4、如有未規定事項，得以簽屬之進駐合約為主。

九、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

  (一)申請者(單位)須備妥合法建物證明，其產權無爭議且無任何相關之

      法律訴訟問題，並已取得全數建物所有權人之同意書。

  (二)本計畫僅適合一定坪數及預算範圍內之整備改造，包含設計、施工、

      傢俱設備製作安裝、相關行政簽證費用等，上限費用以新臺幣 100

      萬元整(含稅)為原則，若有超出得自籌經費辦理。

  (三)如申請者(單位)提出參與遴選之閒置空間，有下列情形且嚴重者，

      將不列入第二階段評選：

    1、建物主體結構之疑慮：

      (1)房屋明顯傾斜。

      (2)屋頂、屋架或天花板崩落。

      (3)結構及承重牆體傾斜或倒塌。

      (4)梁、柱及天花板，鋼筋裸露鏽蝕。

      (5)梁、柱等結構承重構件，有明顯 45 度裂縫。

      (6)建物主體有海砂屋之疑慮。

    2、基礎設施之缺乏：

      (1)建物鄰近無足寬之車行道路(如山區)。

      (2)建物無台電設置之電表箱及自來水表箱。

      (3)建物無建置一般浴廁、化糞池及排水、排污管路系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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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四)同一申請者(單位)至多可申請1戶標的物，且進駐後禁止將其全部

      或一部分轉租、出租或以其他方式供他人使用，或將租賃權轉讓於

      他人。

  (五)申請者(單位)若為20萬以下之微型創業，將由承辦單位依申請人

      之需求，協助於進駐期間輔導辦理商業或稅籍登記，而其營業地點

      及登記地點須為本計畫之進駐空間地點。

  (六)申請者(單位)應保證所提出申請文件及其內容，絕無侵害第三人智

      慧財產權(著作權、商標權、專利權及營業秘密等)之情事。

  (七)遴選辦法視為契約之一部分，申請者(單位)應遵守及履行其義務。

  (八)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計畫相關規定辦理，並得隨時補充公告之。

  (九)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及變更本計畫之權利，並保留最終解釋權。

十、附件

  (一)進駐申請表

  (二)進駐計畫書

  (三)切結書

  (四)空間裝修整備同意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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